
墙体加固工程合同书
项目名称：       北京光华荣昌锅炉房墙体加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甲方：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
乙方：北京裕金国泰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加固工程施工合同书

甲方： 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乙方： 北京裕金国泰建筑劳务有限公司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等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遵循平等、自愿、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，为明确在施工过程中的权利、义务和责任，经双方平等协商，同意签订本合同。

一、工程名称： 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二、工程地点： 北京市昌平区北流村工业园区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院内
三、工程内容：  锅炉房内南北向墙体加固
四、工程造价：

1、工程造价：工程总价格（含税）为人民币  （¥84651.6         ）。
2、本价格不含凿除费、装修恢复费以及室内家具、电器的保护费用。

3、因甲方及工程现场需要发生变更，工程费用另行协商结算。

五、工程质量

 乙方必须严格按照技术规范、规程和标准进行施工。

六、合同工期

1、本工程总工期为    15  天，以甲方通知开工为准。

 2、如遇下列情况，经甲方现场代表签证后，工期相应顺延。

(1)因施工现场水、电源未能接通，障碍物未能清除，影响正常施工的。

(2)不属包干系数范围内的重大设计变更，提供的工程资料不准，致使设计方案改变或出于施工无法进行而影响进度。

(3)在施工过程中因停水。停电八小时以上或连续间歇性停水、停电三天以上(每次连续四小时以上)影响正常施工。

(4)不可抗力延误工期的。

(5)因甲方材料原因造成工期延误的。

七、甲方责任

1、甲方负责无偿提供并接通至现场的施工用水水源、电源、变压器(包括水表、电表、配电板)，满足乙方施工用水、用电需要。

2、协调乙方与相关单位的关系，保证工程合理顺利进行。

3、及时转发工程变更通知。

4、按合同约定准时支付工程款。如甲方未按合同约定支付工程款，则每逾期一天，应按欠款总额的千分之五支付违约金给乙方。
八、乙方责任

1、乙方在合同签订后三天内，组织施工人员和施工机具进场。

2、乙方严格按图纸、说明文件和国家颁发的规范、规程和标准进行施工，组织强有力的管理班子合理安排施工，确保工程质量达到国家行业相关标准。如工程质量达不到要求，乙方应无条件负责整改直到合格为止。

3、乙方以甲方交付有关技术资料，作为乙方施工的有效依据，双方不得擅自修改。

4、乙方必须服从甲方的管理和工程的统一协调，严格遵守甲方有关施工现场、生活及治安管理的一切规章制度。

5、精心施工，科学管理，确保工程安全按质如期竣工。

6、负责施工区域的临时设施、水电管线的铺设、管理、使用和维修工作。

7、如因乙方原因造成的工期延误或工程返工，乙方应该承担一切后果及责任，并赔偿损失。

8、施工用材料由乙方严格按甲方的图纸及要求提供。
九、工程款支付：
   1、本工程无预付款。

   2、工程完工留5%质保金，付款至95%，此时提供全额发票。
   3、5%的质保金验收通过付清。

十、其它事项

1、本合同未尽事宜，同双方协商签订补充协议。

2、本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，工程完工结算余款后自动失效。

3合同、履行如发生争议，各方应友好协商协商不成，可向工程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4、本合同一式两份，由双方各执壹份，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甲方：(公章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(公章)
开户行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开户行： 
帐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帐号： 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
委托代理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托代理人：

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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